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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学说存在“经济秩序说”、“公共安全说”、“社会管理秩序说”、“二元论”

等不同观点，其背后蕴含着“纯粹人类中心主义”、“纯粹生态学中心主义”、“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

义”的理论基础。“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意味着，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不仅包括现时的人类利益，

也包括未来的人类利益；环境犯罪对前者的侵害可以通过现时的人身、财产损害体现，对后者的侵害可

以通过环境本身的损害作为体现。基于对“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坚持，应当将“环境权”引入刑

法，明确其外延包括现时的与未来的人类利益，并将其确立为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关键词 

环境犯罪法益，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环境刑法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al Interest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Hang Zhou 
Law School,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Received: February 10, 2026; accepted: March 3, 2026; published: March 13, 2026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of the legal interests protected by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in China, 
such a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order”, “the theory of public security”, “the theory of social manage-
ment order”, and “the theory of dualism”, which ar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pure 
anthropocentrism”, “pure ecological centrism”, and “ecological anthropocentrism”. The “ecological 
anthropocentrism” means that the legal interests protected by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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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the present human interests but also the future human interests. The environmental crime 
can be embodied in the personal and property damage of the former,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me 
can be embodied in the damage of the environment itself. Based on the adherence to the “ecological 
anthropocentrism”, the “environmental right”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criminal law, and its 
extension should be defined as including the current and future human interests, and i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the legal interest protec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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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离不开法制保障，如何通过法律手段、用

最严密的法治对生态环境予以最严格的保护，成为了法学界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研究议题之一。无论是《民

法典》深入贯彻绿色原则，还是环境法学界深入开展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工作，民法、行政法领域均大刀

阔斧地进行改革创新，纷纷实现“绿色化”，而刑法学界对于环境犯罪的研究却始终不尽人意，各种问

题只有争论却始终得不出盖棺定论的答案。理论研究的不足必然导致无法有效指导立法亦或是司法实践，

环境犯罪的许多争议问题，追根溯源都是对环境犯罪侵犯法益的界定不明，因此，对环境刑法保护法益

的研究与确定，构成了研究环境刑法所有问题的起点。因此，本文立足于对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分析与

认定，拟通过梳理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流变以及其背后理论基础，力图明确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并进

一步尝试阐明其内涵与外延。需要明确的是，我国环境刑法中最主要的罪名是第三百三十八条污染环境

罪，然而该犯罪与其他环境犯罪尽管条文表述不同，但抽象后在法益侵害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因此本文

对于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讨论不限于该特定罪名。 

2. 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立法考察 

我国环境刑法自 1979 年《刑法》制定以来，已经发展了 40 余年，40 年来环境刑法经历过 1997 年

《刑法》一次大修，第(二)、(四)、(八)、(十一)《修正案》四次小修，再加之此期间内发布的数量繁多的

各类司法文件，较最初的环境刑事法律规范体系已经更加全面且科学。在我国环境刑法条文规范的发展

变化中，同时蕴含着对其所保护法益的认识的发展变化，后者其实是前者发展变化的基础。 
(一) 1997 年《刑法》之前的“经济秩序说”与“公共安全说” 
在 1997 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中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首先体现在 1979 年《刑法》中的“破

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一章，总共设置了三个罪名，分别对盗伐滥伐林木、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狩

猎的犯罪行为予以规制。从章节安排与罪名设置可以看出，1979 年《刑法》首先是将环境刑法所保护的

法益归类为“经济秩序”，也仅仅对能带来经济利益的林木、水产、野生动物进行保护，这一立法设计表

明当时的立法者仅仅考虑到环境要素的经济利益[1]，而没有认识到环境本身的价值。 
1979 年《刑法》除了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一章规定了三个条文之外，第二章“危害公共

安全罪”第一百一十五条同样被视为规制环境犯罪的条文，之所以将该条文也认为是环境刑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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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该条文受到了前置环境法律规范的引致。当时有效实施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二

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

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的后果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或者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八十七条是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渎职类犯罪，第一百一十五条是“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

事罪”，该条文的表述为因不当处置放射性、毒害性的物品而造成重大事故，相应的对其保护法益的认

识形成“公共安全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即

因危害环保法规定的环境要素从而危害公共安全。”[2]“公共安全说”的缺点更加明显，首先，“公共

安全说”只有在造成重大污染事故之时，才认为成立犯罪，或者说才认为成立环境犯罪，造成重大事故

侵害公共安全法益不假，但是这又与“环境”失去了紧密联系，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罪”便是“公共安全”与“环境犯罪”不相符合的最好佐证；其次，显然也不能因为可以比

照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就认为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是公共安全，若以此逻辑，前置环境法还规定了可以

类比第一百八十七条，那还可以推出环境刑法保护法益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显然

这是不合适的。 
(二) 1997 年《刑法》之后的“社会管理秩序说”与“二元论” 
1997 年进行刑法修正之后，环境刑法的地位显著提升，不仅将前述所列环境犯罪的罪名从“破坏社

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抽出、移动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规定，而且还

增设了很多新罪名，并独立设置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门一节。可见 1997 年《刑法》已经对环境

刑法保护法益的性质有了新的认定，即将其视为“社会管理秩序”，也即环境犯罪破坏了国家对污染防

治和生态保护的管理制度。诚然，比起“经济秩序”、“公共安全”，“社会管理秩序”符合环境刑法的

罪状描述(如违反某某行政法规)，似乎更贴切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然而这只是相对正确的认识，“社

会管理秩序说”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违反前置行政法规范并非环境犯罪的法益侵害的实质；其

次，环境犯罪是自然犯还是法定犯尚且仍存在不同意见，何况有时候前置法规范并不明确，更难以确定

其所保护的规范是什么；此外，“社会管理秩序说”只是出于对环境刑法所处的章节位置的考察即得出

结论，然而不能由“是”推出“应当”，应当进一步反思环境犯罪的本质。 
从 1979 年《刑法》新修订之时还保留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来看，其构成要件中有“致使公私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这显然是考虑到环境犯罪对人身财产法益的侵害，因此又有

学者提出“二元论”，认为环境犯罪既破坏了环境管理秩序，又侵害了人身财产法益，具有双重侵害性，

环境犯罪是典型的侵犯复合法益的法定犯[3]。但是这一学说也不无疑问，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仅

仅针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案件，但却并没有直接侵犯具体个人的人身财产法益，或者说在短时间内无法衡

量污染行为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法益的损失，但此类案件很难不评价为环境犯罪，而“二元论”又无法合

理解释此类犯罪。 

3. 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经济秩序说”、“公共安全说”亦或是“社会管理秩序说”，都仅仅是通过对我国既往实定

刑法条文的分析，而逆推我国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但正确的顺序应当是首先通过分析环境犯罪的

社会危害本质，准确界定环境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其次在其指导下进行刑事立法工作，不能反其道而

行之。而关于环境刑法所保护法益的理论研究层面，对于环境犯罪侵害法益的认识，目前主要出于以

下三种立场。 
(一) 纯粹人类中心主义 
纯粹人类中心主义是指，要以(且只能以)人类为中心来认识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环境存在的价值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3082


周航 
 

 

DOI: 10.12677/ds.2026.123082 89 争议解决 
 

只是为了给人类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只有对人类有意义的环境才受到环境刑法的保护，否则人类没有

必要保护环境。因此，环境本身不作为受保护的法益，而仅仅是人类行为的对象。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

益仅在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等等利益，仅仅因为污染环境的行为使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危害，

才能构成环境犯罪，即保护环境不过是对人类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等的间接保护，而对人类利益没

有关系的环境，即使是一种公共利益，也不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4]。 
我国 1979 年《刑法》以及 1997 年刚修正之后的《刑法》中所设置的环境犯罪罪名，正是在这一理

论基础之上形成的。“经济秩序说”认为，环境刑法是为了保护对人类有经济财产的环境，对没有利用

价值的环境要素没有设置罪名保护；“公共安全说”认为，构成环境犯罪是因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

了人身或财产损害；二者均是在纯粹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对环境刑法所保护法益予以认定，而“二

元论”则直接指明环境犯罪是对个人人身财产的损害，更是直接出于纯粹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二) 纯粹生态学中心主义 
纯粹生态学中心主义，又称纯粹环境中心主义，是指，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仅限于生态学意义上

的环境要素本身(如水、空气、土壤等等)以及环境中所涉及的其他生态利益(如环境中的动物、植物资源

等)，即环境刑法仅仅保护生态系统本身，环境本身即可以成为环境刑法所保护的对象。纯粹生态学中心

主义十分强调环境的自身价值，将人类本位的观念转变为环境本位，不再认为人是万事万物的中心，而

是将人类视为环境的一部分，人不是万物的主宰，不是环境的主人，不能肆意地使用环境。环境刑法的

目的在于保护环境本身，而不在于惩罚破坏环境的行为对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侵害结果[5]。 
2011 年，我国出台《刑法修正案(八)》，即体现了纯粹人类中心主义向纯粹生态学中心主义的转变。

《刑法修正案(八)》对 1997 年《刑法》刚修正时保留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作出了非常大的调整，

充分体现了对环境本身保护的理念的增加。首先，对该罪罪名进行了变更，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更改为“污染环境罪”，因为“事故”一词使人容易联想到的“公共安全”、“人身损害”等等，正是条

文用语的不明确，使人容易产生法益上的误解，而修改为“污染环境罪”，罪名直接针对环境本身，提高

了与“环境”的关联度与明确性；其次，在具体的构成要件上，删除了原先的对人身财产造成损失的要

求，而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也从直接针对人变更为直接针对环境，具有明确的环境本位的

指向。尽管针对此次修正是否科学合理，学界又有不一样的认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次立法修正已

经摆脱了传统上环境刑法仅仅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而增加了对于环境本身的保护，进一步深化了对环

境法益的认识。 
(三) 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不能脱离人类的利益而单独考察环境本身的价值，保护环境的最终目

的仍然是保护人类的利益[6]。水、空气、土壤等环境要素以及环境中所涉及的其他生态利益，可以作为

生态学意义上的法益予以保护，但是，只有当它们与人类当下的以及未来的生活产生联系、发挥作用时，

才值得对其加以保护。典型的例子即是，环境刑法不保护能够对人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的有害生物，也

不保护与人类生活毫无关系的生态要素。也即，只有存在与现存人以及未来人的环境条件的保全相关的

利益时，环境才能成为受保护的法益[4]。 
本文支持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生态学的人类中心在本文看来实则是修正的人类中心主义。

首先，设置环境犯罪(乃至一切犯罪)的目的是保护人类的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法律是人类社会的

产物，而不是环境或者说自然社会的产物，纯粹的环境中心主义所强调的“价值”一词，在哲学意义上

也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概念，很难脱离对象而单独存在。因此，在人类与环境的对抗中，首先以人类为

本位这是当然的结论；其次，环境犯罪对比于其他违法行为还具有特殊性，不是所有污染环境的犯罪行

为都能直接针对人身财产造成损害，也即，有时污染环境的行为仅表现为对环境的损害，而短时间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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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损害无法测评，比如对于海洋的排污行为，如果没有直接造成渔民的财产损失，那从纯粹的人类

中心主义出发，则难以进行定罪量刑；亦或是垃圾填埋的行为，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对人类的身体健康造

成实质性的损害，但是上述行为对于海洋水体、土壤等的污染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些污染几十年后可

能会对人类人身以及财产造成的损害，在当下是无法做出确切衡量的，但不能说仅因为这一行为的损害

结果发生在未来，就丧失社会危害性，因此，需要对此种不直接损害当前人类利益、不能通过纯粹的人

类中心主义解释的行为，通过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来间接作出评价。只是需要始终铭记，即使是通过对环

境的破坏来衡量社会危害性，也不是出于对环境本身的保护，而是出于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对人类利益

的破坏。其实，这实际上只是对人类利益进行了提前的保护，即环境犯罪所保护的人类利益，不仅只有

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还有未来人的利益。 

4. 环境犯罪保护法益的确立：环境权 

基于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环境刑法所保护法益就不能形式地认为是“经济秩序”或者“社

会管理秩序”，也不能局限于“个人人身、财产法益”或者“公共安全”，这些在我国环境刑法发展历程

中曾被采用的学说，均不能完整全面科学深入地说明环境犯罪的本质，从而需要在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

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反思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明确地表述这一法益。随着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需求日益增长，有必要提高环境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这一地位的提高，

体现在环境刑法所保护法益这一层面，即为增强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重要性，即环境刑法法益不应当再

依附于传统的法益类别，而是应当适时地将“环境权”引入刑法，将这一项权利作为环境刑法所保护内

容的表现形式，将其作为环境刑法的法益基础。 
(一) 环境权基本问题 
环境权其实并不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在上世纪 60 年代，环境权理论即随着环境危机的出现而登上历

史舞台[7]。国外关于环境权的性质研究现在主要区分为两种路径：一是将环境权作为一种公法上的权利

进行研究，在此路径之下，环境权的概念被定义为“国民享有的要求政府保持周边良好环境的权利”；

另一种路径是将环境权作为私法上的权利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之上，环境权被定义为“即使没有发生有

损人的健康的具体被害事实，国民仍有通过诉讼要求对这种侵权行为予以停止的权利”。 
在我国，关于环境权的理论研究是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逐渐开始的，尽管也紧随国外的理论研究方向

区分不同部门法进行研究，但是无论是宪法、民法、环境法亦或是刑法，发展至今却始终未形成成熟的

理论，关于环境权的学说观点纷复繁多且各异，不仅存在不认可环境权的“环境权否定说”，即使是“环

境权肯定说”的观点，内部也存在“最广义环境权说”、“广义环境权说”、“狭义环境权说”的不同认

识[8]，对于环境权的概念一直争论不休，其内涵与外延均未发展出占据主流的通说。2021 年 8 月，中国

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编纂”课题组完成了《生态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草案)》
初稿，在该《专家意见稿》总则编中，“公民环境权”作为独立的一项法律条文被规定[9]，鉴于环境法

典极有可能成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正式意义上的第二部法典，因此《专家意见稿》总则编的这项创新

性规定可以视为，“环境权”的概念首次在我国以接近立法的形式确定。然而《专家意见稿》尚未通过立

法程序确认并生效，因此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我国现行实定立法中，尽管不同法律规范中已然涉及一

些环境权利或者环境利益，但“环境权”尚未明确规定在任何法律规范之中，即其现在仅停留在应有权

利阶段，尚未形成一种法定权利[10]。 

(二) 环境权作为刑法保护法益的证成 
环境权出现在刑法领域，也是为了解决环境刑法保护法益存在争议的问题，环境权进入刑法，最初

是从纯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开始的。支持纯粹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出于人类本位的考虑，将环境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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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引入刑法，认为环境犯罪侵害的法益是公民的环境权，主张人类在自然界中享有

生活的安宁、不受污染的权利，并将该权利视为像人身权、财产权等一样的权利，提出将环境犯罪放置

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并设置“侵害公民环境权罪”专门一节[11]。 
本文首先支持纯粹人类中心主义将环境权作为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观点，但与此同时，本文同样认

为，尽管环境权也是以人类所享有的利益为核心，但是环境权毕竟还有保护未直接体现的、未来的人类

利益的一面，并通过生态环境这一整体利益呈现，其权利属性涉及一定程度的公共属性，跟传统的人身、

财产权强调个人属性仍有区别，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将其放置于刑法分则第四章并不合适。 
此外，对于一项理论的引进必然存在反对的声音，反对将环境权作为刑法保护法益的观点认为，环

境权既可以被主张为以人类为主体的环境权利，又可以被主张为环境自身存在的权利，立场不坚定就会

导致无法解释环境犯罪的立法规定，无法解释环境刑法为何会出现针对单纯的污染环境行为做出的惩罚

性规定，亦或是无法解释环境刑法为何会出现对侵害人类法益的入罪规定[12]。针对此种观点，本文作出

回应，显然否定环境权作为保护法益的观点，并不是出于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要么是从纯粹人

类中心主义出发，要么是从纯粹环境中心主义出发，才能得出上述观点。然而如前所述，纯粹考虑人类

或者环境，均无法周延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纯粹人类中心主义亦或是纯粹环境中心主义自身存在理

论缺陷，在此基础上推导出的环境权不能作为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结论，自然也站不住脚。 
其实，否定环境权作为保护法益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环境权概念的争议，明确概念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正如孟勤国教授所言：“受国外影响，国内学界喜欢或者习惯从宪法

和人权的角度来解释和构建环境权，较少从民法的角度切入。”[13]，这是民法学者对于环境权研究的认

识，其实刑法学界对环境权的研究亦是如此，关于环境权的定义何尝不能从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角度进

行解释？既考虑对于人类利益的本质侵害，又辅佐以侵害环境利益的衡量标准，从这两方面出发，予以

环境权新的刑法学概念。基于此，本文认为，可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即为方便指导刑法适用来对

环境权进行重新定义。如前所述，本文认同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环境刑法所保护法益应当既包

括犯罪行为直接针对的人类利益，也包括未来尚未实现的人类利益(通过环境来间接实现)，在此基础之上，

环境权作为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其内涵也必然包括这两方面的法益。据此，本文认为环境权可以作如

下定义：环境权是公民在环境中所享有的现时的与将来的人身、财产利益，其中现时的利益可以通过实

时的人身、财产损害来直接衡量，将来的利益可以通过对环境的损害来间接衡量。 
(三) 环境刑事立法之再检视 
自 1997 年《刑法》修订 20 余年以来，因为我国环境犯罪的法律条文一直被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

秩序罪”一章中，因此在前述众多法益学说中，“社会管理秩序说”的观点影响较为深远，但是在如今

“环境权”这一概念逐渐受到各部门法重视的当下，“社会管理秩序说”的地位受到质疑与挑战在所难

免，同时对于刑法条文的体系妥当性进行反思也是必然结果。环境权作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必然意

味着与现行环境刑法条文的体系地位相冲突，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难以解释进“社会管

理秩序”的概念之中的，因此确立环境权作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必然意味着要同时对现行刑法规范

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才能使理论研究与实践适用相协调，更好地以理论指导实践。 

5. 结语 

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研究环境犯罪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将环境权概念引入刑法并将其作为环境

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出于提高环境刑法地位、更严格地保护环境的考虑，然而无论是环境权，亦或是作

为其基础理论前提的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目前在我国尚未形成通说，《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污染环境

罪的罪状为既包括对环境的污染，又包括对人身财产的损害结果，似乎为其提供了规范上的根据，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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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能体现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但仍有声音认为目前生态学中心主义不符合我国社会的生产

力发展水平，该理论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我国法治实践来说仍然属于一种奢侈品，将其引入刑法

仍有待商榷。此外，2023 年 12 月 29 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二)》中也未涉及环境犯罪的条文变动，

因此可见立法者对于环境刑法的修订仍然是秉持着保守的态度。但是不可否认，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以

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环境权理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必然成为我国环境刑法日后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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